
2007年第 90號法律公告

《2007年〈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〉
(生效日期)公告》

現根據《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》(2007年第 6號)第 1(2)條，指定——

(a) 2007年 7月 13日為該條例以下條文開始實施的日期——

(i) 第 1部；及

(ii) 第 9、 10、 16及 17條；及

(b) 2007年 10月 1日為該條例以下條文開始實施的日期——

(i) 第 6部；及

(ii) 第 50、 52及 53條。

桝育統籌局局長
李國章

2007年 5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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